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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無
雙  

古
今
鮮
對─

       

晉
唐
法
書
名
蹟
特
展

何
傳
馨

中
國
書
法
到
了
三
世
紀
的

三
國
︵
二
二○

—

二
八○

︶
西

晉
︵
二
六
五—

三
一
六
︶
之
際
，

是
各
書
體
演
變
完
成
的
時
期
，

此
後
楷
書
及
行
、
草
書
應
用
日

廣
，
蔚
成
新
風
氣
。
四
世
紀
東
晉

︵
三
一
七—

四
二○

︶
時
，
書

家
致
力
於
鍛
練
書
法
技
藝
，
探
究

筆
法
中
如
同
自
然
妙
有
的
美
感
，

追
求
﹁
工
夫
﹂
與
﹁
天
然
﹂
並

美
，
古
體
與
今
體
兼
備
，
以
達
於

盡
善
盡
美
的
境
界
。
其
中
尤
以

﹁
書
聖
﹂
王
羲
之
最
具
典
型
。
南

朝
︵
四
二○

—

五
八
九
︶
至
隋

唐
︵
五
八
一—

九○

七
︶
，
由
帝

王
主
導
，
進
行
王
羲
之
等
名
家
書

蹟
的
收
藏
鑑
定
、
編
次
裝
帙
及
摹

寫
刻
石
等
作
為
，
建
立
了
以
王
羲

之
為
模
範
的
古
典
傳
統
。
中
唐
以

後
，
典
雅
精
緻
的
宮
廷
書
風
轉

法
理
論
與
實
踐
﹂
、
﹁
書
如
其

人
﹂
及
﹁
應
用
文
書
與
書
法
﹂
四

個
單
元
，
展
出
院
藏
十
五
件
題
為

晉
唐
人
墨
蹟
，
其
中
兩
件
為
蘭
千

山
館
寄
存
的
重
要
藏
品
，
另
配
合

展
出
兩
件
相
關
拓
本
。
以
下
選
擇

展
覽
中
主
要
的
展
品
，
概
述
其
內

容
與
書
法
。

王
羲
之
與
唐
代
書
法

王

羲

之

︵

三

○

三

—

三

六

一

，

一

說

三

○

七

—

三
六
五
︶
，
山
東
臨
沂
人
，
出
身

名
門
世
族
，
歷
任
祕
書
郎
、
會
稽

王
友
、
臨
川
︵
江
西
︶
太
守
、
征

西
將
軍
庾
亮
參
軍
、
長
史
、
寧
遠

將
軍
、
江
州
刺
史
、
護
軍
將
軍
、

右
軍
將
軍
、
會
稽
內
史
等
職
，
永

和
十
一
年
︵
三
五
五
︶
退
官
，
於

父
母
墓
前
立
誓
，
不
再
出
仕
。
升

變
，
平
民
書
家
在
書
法
創
作
中
，

加
入
富
於
個
人
魅
力
的
技
藝
表

現
，
士
人
書
家
則
著
重
於
情
性
的

表
達
，
書
家
的
人
格
、
學
識
與
修

養
成
為
書
法
藝
術
的
重
要
評
價
內

容
，
為
後
世
士
人
書
法
開
啟
了
新

的
契
機
。  

不
過
晉
唐
書
蹟
歷
經
千
餘

年
流
傳
，
因
人
為
與
時
空
因
素
，

幾
乎
流
失
將
盡
，
例
如
王
羲
之
親

筆
墨
蹟
，
至
今
已
蕩
然
不
存
，
其

他
傳
世
公
認
可
靠
的
晉
唐
書
蹟
除

了
本
院
外
，
分
散
於
中
國
大
陸
、

日
本
、
美
國
等
重
要
博
物
館
，
多

列
為
國
家
至
寶
，
同
一
時
間
完
整

觀
賞
這
些
名
蹟
，
至
為
難
得
。
有

鑑
於
此
，
本
院
於
二○

○

八
年
十

月
十
日
至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，
推
出

﹁
晉
唐
法
書
名
蹟
展
﹂
，
分
為

﹁
王
羲
之
與
唐
代
書
法
﹂
、
﹁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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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   〈快雪時晴帖〉    冊    23×14.8公分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平
五
年
︵
三
六
一
︶
去
世
，
贈
金

紫
光
祿
大
夫
。

王
羲
之
少
年
即
有
才
名
，

受
到
父
兄
輩
的
賞
識
，
以
﹁
朗

拔
﹂
、
﹁
清
貴
﹂
、
﹁
清
鑒
﹂
、

﹁
骨
鯁
﹂
稱
之
。
為
官
時
關
懷
民

生
時
事
，
心
繫
北
伐
戰
事
，
顯
示

出
他
富
於
儒
家
情
操
。
去
職
後
與

東
土
名
士
盡
山
水
之
遊
，
信
仰
老

莊
，
崇
尚
自
然
，
熱
衷
詩
歌
、
音

樂
與
書
法
。
關
於
他
的
書
法
傳

承
，
據
南
朝
人
記
載
，
初
學
衛
夫

人
︵
鑠
︶
與
王
廙
，
後
來
改
變
初

學
，
博
採
眾
長
，
精
研
體
勢
，
增

損
古
法
，
一
變
漢
、
魏
質
樸
書

風
，
創
妍
美
流
變
之
體
。
論
者
以

﹁
字
勢
雄
逸
，
如
龍
跳
天
門
，
虎

臥
鳳
闕
﹂
︵
梁
武
帝
︶
，
﹁
點
曳

之
工
，
裁
成
之
妙
，
煙
霏
露
結
，

狀
若
斷
而
還
連
；
鳳
翥
龍
蟠
，
勢

如
斜
而
反
直
﹂
︵
唐
太
宗
︶
稱
贊

其
結
體
、
筆
勢
與
形
態
之
優
美
。 

王
羲
之
書
法
在
當
代
以
來

即
受
贊
賞
，
不
過
在
南
朝
時
期
仍

有
爭
議
，
一
般
認
為
要
到
唐
太
宗

︵
五
六
八—

六
四
九
︶
的
極
力
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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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，
始
定
於
一
尊
，
並
影
響
千
餘

年
中
國
書
法
的
發
展
。
唐
太
宗
詔

修
︽
晉
書
︾
，
並
親
自
作
王
羲
之

傳
論
，
評
論
鍾
繇
、
王
獻
之
、
蕭

子
雲
︵
四
八
六—

五
四
八
︶
等
書

家
的
缺
點
，
以
顯
示
王
羲
之
書
法

的
﹁
盡
善
盡
美
﹂
。
另
外
貞
觀

年
間
，
唐
太
宗
出
御
府
金
帛
，

搜
購
民
間
所
藏
王
羲
之
等
書
蹟
，

命
魏
徵
、
虞
世
南
︵
五
五
八—

六
三
四
︶
、
褚
遂
良
︵
五
九
六—

六
五
八
︶
等
鑑
定
真
偽
，
至
貞

觀
十
三
年
︵
六
三
九
︶
十
二
月

將
所
得
書
蹟
裝
裱
完
成
，
總
計

二
千
二
百
九
十
紙
，
裝
為
十
三
帙

一
百
二
十
八
卷
。 

太
宗
又
令
專
人
模
寫
王
羲

之
書
，
頒
賜
大
臣
，
書
史
上
為
人

津
津
樂
道
的
何
延
之
︿
蘭
亭
記
﹀

中
，
說
太
宗
命
御
史
蕭
翼
從
辯
才

和
尚
騙
取
︿
蘭
亭
序
﹀
之
事
，
或

許
就
是
因
太
宗
積
極
搜
求
古
蹟
而

出
現
的
傳
說
。
當
時
太
宗
也
命
供

奉
搨
書
人
趙
模
、
韓
道
政
、
馮
承

素
、
諸
葛
貞
等
四
人
各
搨
數
本
蘭

亭
，
以
賜
皇
太
子
諸
王
近
臣
。

褚
遂
良
在
鑑
別
整
理
這
批

數
量
龐
大
的
書
蹟
時
，
留
下
了
一

份
王
羲
之
楷
書
與
行
書
的
記
錄
，

名
為
︿
右
軍
書
目
﹀
。
︵
︽
法
書

要
錄
︾
卷
九
︶
所
錄
分
兩
部
份
，

一
是
正
書
五
卷
十
四
帖
，
其
二
是

行
書
五
十
八
卷
二
百
六
十
七
帖
，

每
卷
書
帖
名
或
帖
中
數
字
，
並
注

明
行
數
。
後
來
張
彥
遠
︵
活
動

於
九
世
紀
︶
編
︿
右
軍
書
記
﹀
，

︵
︽
法
書
要
錄
︾
卷
十
︶
所
收
書

蹟
合
計
有
四
百
六
十
五
帖
。
這
些

王
羲
之
親
筆
墨
蹟
已
不
存
於
世
，

不
過
藉
著
精
鉤
細
摹
，
或
名
家
的

臨
寫
與
刻
石
，
化
身
千
百
，
流
傳

千
載
。
展
覽
中
︿
快
雪
時
晴
帖
﹀

冊
、
︿
平
安
何
如
奉
橘
帖
﹀
卷
及

︿
遠
宦
帖
﹀
卷
三
件
名
蹟
，
代
表

王
羲
之
行
楷
、
行
、
草
三
種
面

貌
。    ︿

快
雪
時
晴
帖
﹀
冊
，
︵
圖

一
︶
行
楷
書
。
書
法
以
圓
筆
藏
鋒

為
主
，
起
筆
與
收
筆
，
鉤
挑
波
撇

都
不
露
鋒
鋩
，
由
橫
轉
豎
也
多
為

圓
轉
的
筆
法
，
結
體
勻
整
安
穩
，

顯
現
氣
定
神
閒
，
不
疾
不
徐
的
情

圖二    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    卷    24.7×46.8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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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
，
評
論
家
以
﹁
圓
勁
古
雅
，
意

致
優
閒
逸
裕
，
味
之
深
不
可
測
﹂

形
容
它
的
特
色
。
書
蹟
上
有
﹁
君

倩
﹂
題
名
，
米
芾
認
為
是
梁
秀
，

但
史
書
未
見
其
人
，
不
詳
其
生

平
，
近
人
考
為
唐
高
祖
駙
馬
薛
君

倩
。
旁
有
﹁
褚
﹂
字
半
印
，
傳
為

褚
遂
良
所
鈐
。
對
幅
有
元
代
趙
孟

頫
於
延
祐
五
年
︵
一
三
一
八
︶
奉

仁
宗
命
題
跋
，
其
中
﹁
快
雪
時

晴
﹂
四
字
與
本
幅
神
似
，
可
以
看

出
王
羲
之
對
後
世
書
家
的
影
響
。

由
其
他
收
傳
印
記
與
著
錄
，
可
考

知
原
蹟
歷
經
南
宋
、
元
代
內
府
及

明
清
著
名
收
藏
家
寶
藏
，
於
康
熙

年
間
入
藏
清
宮
。
乾
隆
帝
譽
之
為

﹁
天
下
無
雙
，
古
今
鮮
對
﹂
，
將

它
與
王
獻
之
的
︿
中
秋
帖
﹀
、
王

珣
的
︿
伯
遠
帖
﹀
合
稱
為
﹁
三

希
﹂
，
珍
藏
於
﹁
三
希
堂
﹂
中
。

此
帖
王
羲
之
墨
蹟
四
行
，
只
占
一

開
之
半
，
其
餘
前
副
頁
四
開
，
後

副
頁
九
開
及
本
幅
的
對
幅
，
都

有
乾
隆
題
詩
、
題
識
與
摹
古
繪

畫
。
這
些
題
識
總
計
有
六
十
三

則
，
書
寫
年
代
從
乾
隆
十
一
年
到

六
十
年
退
位
以
後
︵
一
七
四
六—

一
七
九
五
︶
，
可
見
珍
祕
之
深
，

也
具
體
代
表
乾
隆
皇
帝
鑑
藏
晉
唐

古
蹟
的
特
殊
方
式
。

︿
平
安
何
如
奉
橘
帖
﹀
卷
，

︵
圖
二
︶
行
書
，
以
雙
鉤
廓
填
的

方
式
，
複
製
三
件
王
羲
之
行
書
短

札
。
三
帖
中
，
︿
平
安
帖
﹀
運

筆
提
按
頓
挫
的
變
化
較
多
，
鉤

挑
轉
折
間
，
鋒
穎
秀
發
，
一
些

牽
絲
引
帶
的
草
書
筆
法
，
也
十
分

生
動
靈
巧
。
︿
何
如
帖
﹀
較
端

整
，
﹁
復
﹂
字
重
覆
三
次
，
各
不

相
同
。
︿
奉
橘
帖
﹀
字
形
大
小

偃
仰
，
饒
富
變
化
，
﹁
三
﹂
字
如

橫
空
掠
燕
，
筆
畫
互
有
照
應
，

﹁
百
﹂
字
起
筆
上
揚
，
末
畫
斜
下

挫
鋒
，
筆
鋒
幾
經
轉
折
，
並
露
出

賊
毫
，
﹁
未
﹂
字
出
現
兩
次
，
筆

法
也
不
盡
相
同
。

褚
遂
良
編
寫
的
︿
右
軍
書

目
﹀
草
︵
行
︶
書
第
六
卷
有
一
則

﹁
羲
之
白
，
不
審
尊
體
比
復
如
何

︵
下
注
五
行
︶
﹂
。
有
的
研
究
者

認
為
即
是
故
宮
藏
摹
本
王
羲
之

︿
平
安
何
如
奉
橘
帖
﹀
卷
的
後
二

圖三    〈遠宦帖〉    卷    26.1×170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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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
︵
何
如
、
奉
橘
二
帖
合
起
來

正
好
是
五
行
︶
。
而
第
十
七
卷
有

﹁
此
粗
平
安
﹂
一
帖
，
但
沒
有
記

載
行
數
，
也
可
能
是
今
卷
的
第
一

帖
︿
平
安
帖
﹀
。
帖
中
有
細
線

鉤
勒
原
蹟
殘
損
情
況
，
部
份
字

蹟
也
留
下
雙
鉤
填
墨
的
痕
跡
，
同

時
摹
出
梁
朝
鑑
帖
人
徐
僧
權
︵
活

動
於
六
世
紀
初
︶
、
唐
懷
充
︵
活

動
於
六
世
紀
前
半
︶
，
隋
代
鑑
帖

人
姚
察
︵
活
動
於
六
世
紀
末
︶
的

押
署
，
卷
末
四
行
小
楷
題
記
云
：

﹁
開
皇
十
八
年
︵
五
九
八
︶
三
月

廿
七
日
。
參
軍
事
學
士
諸
葛
穎
。

諮
議
參
軍
開
府
學
士
柳
顧
言
。
釋

智
果
。
﹂
這
三
人
都
是
隋
時
晉
王

楊
廣
府
中
鑑
別
古
帖
的
專
家
。
從

摹
搨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此
帖
忠
實
於

字
形
體
勢
，
對
於
理
解
王
羲
之
書

風
極
有
參
考
價
值
，
也
保
存
了
唐

代
以
前
古
蹟
鑑
藏
的
形
式
。

︿
遠
宦
帖
﹀
卷
，
︵
圖
三
︶

草
書
。
係
晚
年
寫
與
友
人
周
撫
的

一
封
信
，
向
友
人
及
其
親
人
問

候
，
並
提
到
妻
子
的
病
況
。
原
蹟

在
唐
太
宗
時
連
同
其
他
二
十
六
紙

︵
或
二
十
八
紙
︶
書
札
同
裱
為
一

卷
，
名
為
︿
十
七
帖
﹀
，
今
僅
存

此
件
唐
代
精
摹
本
。
王
羲
之
的
草

書
變
化
東
漢
以
來
發
展
的
隸
草
與

章
草
，
創
造
筆
勢
流
利
，
變
化
多

端
的
﹁
今
草
﹂
，
點
畫
間
，
充
滿

起
伏
頓
挫
的
運
筆
動
態
，
唐
朝

人
形
容
為
：
﹁
一
畫
之
間
，
變

起
伏
於
鋒
杪
，
一
點
之
內
，
殊
衄

挫
於
豪
芒
。
﹂
對
照
傳
世
︿
十
七

帖
﹀
刻
本
，
此
帖
不
但
精
確
掌
握

筆
鋒
提
頓
扭
轉
的
變
化
，
也
忠
實

的
保
留
原
蹟
筆
畫
跨
過
紙
張
摺
痕

產
生
的
筆
觸
︵
日
本
學
者
稱
之
為

節
筆
︶
。
本
卷
曾
經
宣
和
內
府
收

藏
，
著
錄
於
︽
宣
和
書
譜
︾
︵
卷

十
三
︶
，
前
隔
水
黃
絹
有
宋
徽
宗

親
筆
瘦
金
書
題
籤
，
本
幅
與
前
後

隔
水
四
角
有
雙
龍
方
印
、
宣
龢
、

大
觀
、
宣
和
鑑
藏
印
，
是
考
察
徽

宗
鑑
藏
的
重
要
依
據
。

王
羲
之
的
書
法
在
唐
代
也

透
過
集
字
刻
石
的
方
式
流
傳
於
後

世
。
貞
觀
三
年
︵
六
二
八
︶
至

十
九
年
︵
六
四
五
︶
，
玄
奘
︵
六

○

二—

六
六
四
︶
西
行
取
經
，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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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舒
之
妙
﹂
，
不
過
整
體
上
仍
能

反
映
出
王
羲
之
瀟
洒
俊
美
的
書

風
。
︿
集
字
聖
教
序
﹀
的
拓
本
有

未
斷
本
與
斷
後
本
之
別
，
又
有
傳

為
唐
拓
硃
砂
本
，
歷
代
也
有
翻
刻

本
，
前
人
辨
別
意
見
紛
陳
，
本
院

承
接
清
宮
舊
藏
有
三
本
，
拓
製
年

代
有
待
進
一
步
精
密
的
比
勘
。
展

出
的
一
本
推
定
為
南
宋
拓
本
。
就

書
法
史
而
論
，
懷
仁
︿
集
字
聖
教

序
﹀
有
三
方
面
意
義
：
其
一
，
確

立
王
羲
之
書
法
的
典
範
，
塑
造
唐

宋
以
後
的
﹁
院
體
﹂
書
法
。
其

二
，
透
過
石
刻
拓
本
的
流
傳
，

更
有
效
的
散
播
王
羲
之
傳
統
的

影
響
。
其
三
，
對
照
現
今
傳
世

墨
蹟
與
刻
帖
，
可
以
在
︿
蘭
亭

序
﹀
、
︿
喪
亂
帖
﹀
、
︿
奉
橘

帖
﹀
及
︿
淳
化
閣
帖
﹀
中
的
︿
晚

復
帖
﹀
、
︿
自
慰
帖
﹀
、
︿
極
寒

帖
﹀
、
︿
四
月
五
日
帖
﹀
、
︿
近

尋
帖
﹀
中
尋
索
到
當
時
集
字
的
來

源
。

永
和
九
年
︵
三
五
三
︶
三

月
三
日
，
王
羲
之
在
會
稽
郡
山

陰
縣
︵
今
浙
江
紹
興
︶
，
與
友

圖四    〈定武蘭亭真本〉拓本    卷    24.9×66.9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功
歸
來
長
安
，
太
宗
迎
見
，
慨
然

資
助
玄
奘
的
譯
經
事
業
，
並
於
貞

觀
二
十
二
年
︵
六
四
八
︶
為
新
譯

經
作
序
，
寫
成
七
百
八
十
一
字

的
序
文
︿
大
唐
三
藏
聖
教
序
﹀
，

並
進
行
隆
重
的
宣
讀
儀
式
，
法

師
既
奉
序
，
上
表
致
謝
，
帝
看
表

後
，
答
書
自
謙
鄙
拙
。
隨
後
皇

太
子
︵
即
高
宗
︶
也
作
了
一
篇

︿
述
聖
記
﹀
。
是
年
弘
福
寺
寺
主

圓
定
及
京
城
僧
侶
等
，
請
鐫
二
序

文
於
碑
石
，
藏
之
寺
宇
。
後
由
寺

僧
懷
仁
等
，
彙
集
王
羲
之
書
，
進

行
勒
石
立
碑
的
工
作
。
碑
文
包
含

了
五
個
部
份
：
︵
一
︶
太
宗
︿
大

唐
三
藏
聖
教
序
﹀
，
︵
二
︶
太
宗

答
玄
奘
來
書
，
︵
三
︶
高
宗
︿
述

三
藏
聖
記
﹀
，
︵
四
︶
高
宗
答
玄

奘
來
書
，
︵
五
︶
玄
奘
譯
般
若
波

羅
蜜
多
心
經
。
在
集
字
、
潤
飾
文

字
及
勒
石
、
鐫
刻
，
都
十
分
慎

重
，
所
以
遲
至
高
宗
咸
亨
三
年

︵
六
七
二
︶
始
完
成
。
全
碑
所
集

王
羲
之
字
以
行
書
為
主
，
間
雜

楷
、
行
二
體
，
因
為
是
集
字
而

成
，
筆
勢
與
章
法
不
免
﹁
少
天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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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   孫過庭〈書譜〉    687年    卷    局部    26.5×900.8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人
孫
綽
、
謝
安
、
謝
萬
等
四
十
一

人
，
於
蘭
亭
舉
行
修
禊
雅
集
，
曲

水
流
觴
，
飲
酒
賦
詩
，
寫
下
著
名

的
蘭
亭
詩
序
，
為
唐
太
宗
所
藏
，

墨
蹟
雖
然
已
經
失
傳
，
不
過
唐
代

以
來
即
轉
化
為
無
數
的
臨
摹
本
與

石
刻
拓
本
，
成
為
歷
代
書
法
家
學

習
行
書
的
範
本
。
︿
定
武
蘭
亭
﹀

拓
本
是
其
中
一
種
，
由
於
刻
石
在

定
武
︵
今
河
北
真
定
縣
︶
發
現
，

因
此
以
定
武
為
名
。
鑑
賞
家
從
筆

法
風
格
推
測
，
可
能
是
根
據
歐
陽

詢
的
臨
摹
本
上
石
，
是
蘭
亭
諸
刻

中
最
好
的
本
子
。
後
人
對
於
︿
定

武
蘭
亭
﹀
有
許
多
討
論
，
重
在
各

種
傳
本
的
鑑
別
、
來
源
、
模
拓
之

精
粗
、
拓
紙
的
厚
薄
、
拓
墨
的
濃

淡
、
字
蹟
的
肥
瘦
及
五
字
︵
湍
、

流
、
帶
、
右
、
天
︶
已
損
與
未
損

等
問
題
。
檢
視
展
出
的
︿
定
武
蘭

亭
真
本
﹀
，
︵
圖
四
︶
此
本
拓
墨

稍
淡
，
字
蹟
筆
畫
略
粗
，
右
下
角

﹁
會
﹂
字
缺
損
，
第
十
四
行
與

十
五
行
之
間
，
即
﹁
欣
﹂
字
與

﹁
不
﹂
字
之
間
，
有
蕭
梁
時
鑑
帖

人
徐
僧
權
押
縫
的
﹁
僧
﹂
字
。
第

七
行
、
十
四
行
泐
損
，
第
十
一
行

到
十
七
行
的
裂
紋
，
石
高
低
不

平
，
拓
墨
呈
深
淺
濃
淡
之
別
，
五

字
有
缺
損
。
這
些
都
符
合
宋
元
人

所
論
述
的
舊
刻
損
本
的
特
徵
。
卷

後
有
北
宋
人
長
篇
題
跋
，
其
次
有

元
代
清
代
重
要
書
畫
家
及
收
藏
家

的
題
識
與
鑑
藏
印
記
，
流
傳
有

緒
，
是
目
前
所
見
最
好
的
拓
本
。

書
法
理
論
與
實
踐

唐
代
初
期
對
於
王
羲
之

書
法
的
鑑
藏
與
頌
揚
，
在
半
世

紀
後
，
孫
過
庭
的
︿
書
譜
﹀
卷

︵
圖
五
︶
中
見
到
顯
著
的
影
響
。

︿
書
譜
﹀
卷
書
於
武
后
垂
拱
三

年
︵
六
八
七
︶
，
流
傳
至
今

一
千
三
百
多
年
，
最
早
記
載
於
米

芾
︵
一○

五
二—

一
一○

八
︶

︽
書
史
︾
中
，
歷
代
評
論
家
大
都

認
為
此
卷
的
書
法
理
論
深
得
書
法

藝
術
的
旨
趣
，
而
卷
中
優
異
的
草

書
表
現
，
又
能
得
到
王
羲
之
的
真

傳
，
後
人
可
以
從
此
卷
重
建
王
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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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六    懷素〈自敘帖〉    777年    卷    局部    28.3×755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法
學
習
的
進
程
、
態
度
及
境
界
。

初
學
者
當
精
熟
規
矩
法
度
，
經
過

平
正—

險
絕—

平
正
的
階
段
，
達

於
人
書
俱
老
的
通
會
之
境
。
在
心

態
上
，
不
﹁
自
矜
﹂
、
不
﹁
自

鄙
﹂
，
精
心
考
察
，
取
法
古
賢
。

奠
定
基
礎
後
，
再
超
越
個
人
的
局

限
，
調
和
用
筆
的
勁
速
與
遲
重
，

骨
力
與
遒
麗
，
質
直
與
剛
佷
，
廣

博
兼
通
，
拋
卻
古
人
規
矩
，
展
開

自
我
的
探
索
。
最
後
感
嘆
知
音
難

尋
，
諷
刺
時
人
之
不
識
，
說
明
全

書
的
構
成
為
六
篇
兩
卷
，
取
名
為

﹁
書
譜
﹂
。
這
些
論
述
經
常
被
評

論
者
引
用
，
是
一
篇
文
辭
優
美
的

書
學
理
論
經
典
之
作
。
︿
書
譜
﹀

中
對
王
羲
之
的
諭
揚
，
反
映
出
孫

過
庭
綜
合
性
的
書
學
主
張
，
包
括

要
廣
泛
的
學
習
各
種
書
體
，
書
法

內
容
與
外
在
形
式
的
配
合
，
古
人

法
度
與
自
我
風
格
的
追
求
，
各
種

筆
法
的
折
衷
調
和
等
，
本
卷
書
法

也
印
證
了
這
種
綜
合
性
的
特
質
。

關
於
︿
書
譜
﹀
卷
的
分
卷
、

序
或
全
文
、
改
寫
、
裁
切
改
裝
、

之
今
草
書
的
傳
統
。
全
卷
內
容
可

分
為
四
個
段
落
：
第
一
段
，
藉
王

羲
之
與
鍾
繇
，
張
芝
在
﹁
博
涉
﹂

與
﹁
精
工
﹂
，
﹁
今
妍
﹂
與
﹁
古

質
﹂
的
區
別
，
尤
其
強
調
兼
通
各

種
書
體
的
重
要
性
。
第
二
段
重
點

在
闡
述
編
錄
︿
書
譜
﹀
的
原
則
，

舉
出
七
類
不
擬
收
錄
的
文
獻
，
包

括
常
俗
所
見
的
羲
之
︿
筆
陣
圖
﹀

七
行
，
浮
華
不
實
的
諸
家
勢
評
，

羲
之
與
子
敬
筆
勢
論
十
章
，
以
及

其
他
虛
誕
詭
異
或
非
訓
非
經
之

論
，
而
從
對
初
學
者
實
際
書
寫
有

幫
助
的
﹁
執
、
使
、
轉
、
用
﹂
的

方
法
入
手
，
使
學
者
﹁
窺
其
根

源
，
析
其
枝
派
﹂
，
以
簡
易
明
確

的
理
論
啟
發
學
者
。
第
三
段
舉
出

﹁
據
為
宗
匠
，
取
立
指
歸
﹂
的
臨

學
的
範
本
，
以
王
羲
之
︿
樂
毅

論
﹀
、
︿
黃
庭
經
﹀
、
︿
東
方
朔

畫
讚
﹀
、
︿
太
師
箴
﹀
、
︿
蘭
亭

集
序
﹀
、
︿
告
誓
文
﹀
等
﹁
真
行

絕
致
者
﹂
為
例
。
臨
習
時
須
著
重

內
在
的
心
理
因
素
︵
情
與
理
︶
，

而
非
外
在
的
形
體
。
第
四
段
論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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摺
行
與
節
筆
等
問
題
，
近
現
代
學

者
有
許
多
討
論
，
二○

○

五
年
本

院
與
東
京
文
化
財
研
究
所
合
作
，

進
行
全
卷
光
學
攝
影
檢
測
，
配
合

本
次
特
展
，
出
版
檢
測
報
告
，
並

隨
原
卷
展
出
部
份
檢
測
成
果
，
結

合
文
獻
資
料
的
考
察
，
提
出
對
於

本
卷
更
多
明
確
的
訊
息
。

書
如
其
人

展
覽
中
另
一
件
長
篇
草
書

鉅
作
為
﹁
狂
僧
﹂
懷
素
的
︿
自
敘

帖
﹀
卷
。
︵
圖
六
︶
全
卷
一
二
六

行
，
七○

二
字
，
抄
錄
顏
真
卿
等

同
時
人
的
敘
言
與
贊
詩
，
卷
後
有

大
曆
十
二
年
︵
七
七
七
︶
紀
年
，

約
為
四
十
一
歲
的
傑
作
。
對
照

︿
書
譜
﹀
卷
，
︿
自
敘
帖
﹀
狂
放

縱
逸
的
面
目
，
突
破
了
初
唐
以
來

宮
廷
書
家
莊
重
的
古
典
書
風
。
時

人
稱
讚
他
﹁
以
狂
繼
顛
﹂
，
承
襲

張
旭
︵
活
動
於
八
世
紀
前
半
︶
的

﹁
狂
草
﹂
書
風
，
他
也
以
此
成

就
為
傲
。
大
抵
此
卷
強
調
連
綿
草

勢
，
一
字
之
中
點
畫
連
續
不
斷
，

而
前
一
字
收
筆
再
引
帶
下
一
字
的

起
筆
，
運
筆
上
下
翻
轉
，
忽
左
忽

右
，
起
伏
擺
蕩
，
其
中
有
疾
有

速
，
有
輕
有
重
，
像
是
節
奏
分
明

的
音
樂
旋
律
，
極
富
動
感
。
此
外

也
有
點
畫
分
散
者
，
強
調
筆
斷
意

連
，
生
生
不
息
的
筆
勢
，
筆
鋒
迴

護
鉤
挑
，
一
字
、
一
行
，
以
至
數

行
之
間
，
點
畫
互
相
呼
應
。
通
幅

於
規
矩
法
度
中
，
奇
蹤
變
化
，
神

采
動
蕩
，
實
為
草
書
藝
術
的
極
致

表
現
。懷

素
︵
活
動
於
八
世
紀
後

半
︶
，
俗
姓
錢
，
字
藏
真
，
湖
南

長
沙
人
。
少
年
時
出
家
為
僧
，
修

習
佛
經
之
暇
，
熱
衷
於
草
書
藝

術
，
在
鄉
里
享
有
盛
名
，
受
到
詩

人
文
士
的
讚
賞
，
紛
紛
投
贈
詩

歌
。
約
大
曆
三
年
︵
七
六
八
︶
西

遊
京
師
長
安
，
尋
訪
古
代
書
蹟
，

與
名
公
貴
卿
交
往
，
狂
草
絕
藝

在
京
城
得
到
更
多
的
讚
揚
。
大
曆

七
年
︵
七
七
二
︶
歸
鄉
，
途
經

洛
陽
，
與
顏
真
卿
︵
七○

九—

七
八
五
︶
會
晤
，
顏
真
卿
為
諸
家

贊
詩
書
寫
敘
言
，
懷
素
摘
錄
部
份

詩
句
，
有
形
容
其
草
書
的
形
狀
，

寫
草
書
的
狂
態
，
落
筆
的
速
度

等
，
並
自
述
學
書
經
歷
，
以
狂
草

寫
成
此
卷
。
全
卷
無
論
就
尺
幅
、

字
數
及
字
體
大
小
，
在
唐
代
以
前

的
行
草
書
蹟
中
，
都
是
絕
無
僅
有

的
。

︿
自
敘
帖
﹀
在
宋
代
相
傳
至

少
有
三
本
，
本
院
所
藏
是
現
今
僅

存
的
一
卷
，
有
南
唐
︵
九
三
七—

九
七
五
︶
內
府
鑑
藏
記
錄
，
宋
初

為
出
身
鑑
藏
世
家
的
蘇
舜
欽
︵
一

○
○

八—

一○

四
八
︶
所
藏
，
歷

經
北
宋
、
南
宋
、
明
、
清
人
收

藏
，
乾
隆
皇
帝
時
入
藏
清
宮
，
總

計
有
一
千
多
年
的
歷
史
。
近
年
來

關
於
這
卷
僅
存
的
墨
蹟
是
真
蹟
還

是
摹
本
？
題
跋
是
否
後
人
移
配
？

傳
世
刻
本
與
本
卷
的
關
係
等
問

題
，
學
者
間
有
熱
烈
討
論
，
二○

○

四
年
本
院
與
東
京
文
化
財
研
究

所
合
作
，
針
對
此
卷
物
質
狀
況
進

行
非
破
壞
性
的
光
學
檢
測
，
確
定

第
一
張
紙
與
後
幅
不
同
，
書
蹟
非

雙
鉤
填
墨
，
並
新
發
現
卷
首
有
北

宋
人
卲
叶
︵
一○

七
九
進
士
︶
收

藏
印
記
及
可
能
為
南
宋
人
所
鈐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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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    顏真卿〈祭姪文稿〉    卷    28.8×75.5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﹁
南
昌
縣
印
﹂
殘
印
，
可
為
推
斷

本
卷
下
限
年
代
的
依
據
。

懷
素
的
狂
草
重
在
書
法
技

藝
的
展
現
，
至
於
以
書
法
表
達
心

性
，
當
推
顏
真
卿
︵
七○

九—

七
八
五
︶
的
︿
祭
姪
文
稿
﹀
。
天

寶
末
年
︵
七
五
三—

︶
顏
真
卿
於

平
原
郡
太
守
任
上
，
抵
禦
安
祿
山

叛
軍
，
晚
年
為
李
希
烈
陷
害
，

︽
新
唐
書
︾
傳
贊
曰
：
﹁
當
祿
山

反
，
哮
噬
無
前
，
魯
公
獨
以
烏
合

嬰
其
鋒
，
功
雖
不
成
，
其
志
有
足

稱
者
。
晚
節
偃
蹇
，
為
姦
臣
所

擠
，
見
殞
賊
手
，
毅
然
之
氣
，
折

而
不
沮
，
可
謂
忠
矣
。
﹂

顏
真
卿
之
聞
名
於
世
，
另
一

因
素
是
書
法
上
的
成
就
，
他
一
生

留
下
許
多
大
字
楷
書
碑
銘
刻
石
作

品
，
這
些
書
蹟
用
筆
豐
厚
，
結
體

寬
博
方
正
，
突
破
了
初
唐
三
家
歐

陽
詢
、
虞
世
南
、
褚
遂
良
精
密
典

雅
的
宮
廷
規
制
。
論
者
指
出
顏
真

卿
以
圓
而
率
直
的
用
筆
，
革
新
楷

書
，
並
建
立
了
一
套
新
的
標
準
，

不
同
於
早
期
書
家
寫
楷
書
時
，

著
重
每
個
字
不
同
筆
畫
的
﹁
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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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
代
徐
乾
學
、
王
鴻
緒
以
至
乾
隆

帝
御
府
。

︿
祭
姪
文
稿
﹀
與
王
羲
之

的
︿
平
安
何
如
奉
橘
帖
﹀
相
距
約

四
百
年
，
書
法
風
格
有
顯
著
差

異
。
唐
摹
︿
平
安
何
如
奉
橘
帖
﹀

忠
實
的
模
擬
王
羲
之
重
於
筆
鋒

使
轉
的
特
色
，
由
下
筆
、
轉
折
到

收
筆
，
大
多
保
留
筆
毫
銳
利
的
鋒

勢
，
顯
現
出
靈
敏
俊
秀
的
氣
質
。

︿
祭
姪
文
稿
﹀
用
禿
筆
中
鋒
，
少

有
銳
利
的
鋒
勢
，
枯
勁
的
筆
觸
在

表
面
略
為
粗
糙
的
麻
紙
上
，
更
顯

現
透
入
紙
面
的
力
度
。
主
張
書
法

為
人
格
反
映
的
歐
陽
修
，
不
但
收

藏
多
件
顏
真
卿
碑
刻
拓
本
，
也
師

法
顏
書
，
他
說
：
﹁
顏
公
書
如
忠

臣
烈
士
，
道
德
君
子
，
其
端
嚴
尊

重
，
人
初
見
而
畏
之
，
然
愈
久
而

愈
可
愛
也
。
﹂
又
說
：
﹁
斯
人
忠

義
出
於
天
性
，
故
其
字
畫
剛
勁
，

獨
立
不
襲
前
蹟
，
挺
然
奇
偉
，
有

似
其
為
人
。
﹂
︵
︽
集
古
錄
︾
卷

七
︶
這
種
以
人
論
書
的
觀
點
開
啟

了
後
世
重
視
書
家
人
格
、
修
養
與

學
識
的
士
人
書
法
。

勢
﹂
，
顏
真
卿
則
把
各
種
形
態
的

筆
畫
統
攝
於
藏
鋒
圓
筆
，
使
字
體

獲
致
新
的
結
構
上
的
完
整
。
同
樣

的
方
式
也
見
於
他
的
行
書
作
品
，

兩
件
僅
存
的
名
蹟—

︿
祭
姪
文

稿
﹀
︵
圖
七
︶
與
︿
劉
中
使
帖
﹀

即
為
其
例
。

天
寶
末
年
安
祿
山
舉
兵
河

朔
，
顏
真
卿
在
平
原
郡
與
守
常
山

郡
的
堂
兄
顏
杲
卿
聯
合
，
阻
絕
叛

軍
歸
路
，
當
時
遣
外
甥
盧
逖
，
姪

季
明
為
兩
城
通
使
，
密
商
挫
賊
之

計
。
後
叛
軍
攻
陷
常
山
，
脅
迫
杲

卿
投
降
不
成
，
乃
殺
害
盧
逖
與
季

明
，
杲
卿
也
在
洛
陽
被
處
死
。
肅

宗
乾
元
元
年
︵
七
五
八
︶
，
顏
真

卿
為
蒲
州
刺
史
，
迎
季
明
首
櫬
，

書
祭
文
祭
之
，
文
中
述
說
季
明
是

顏
氏
家
族
優
秀
的
一
員
，
慘
死
於

戰
場
，
最
後
表
達
深
沉
的
哀
痛
。

這
件
墨
蹟
在
蒼
勁
枯
潤
，
塗
塗
抹

抹
中
，
充
滿
了
惋
惜
、
忿
怒
、
悲

憤
的
情
緒
，
後
人
認
為
是
僅
次
於

︿
蘭
亭
序
﹀
的
﹁
天
下
第
二
﹂
名

蹟
。
由
宋
徽
宗
御
府
，
遞
傳
於
元

代
鮮
于
樞
、
張
晏
，
明
代
吳
廷
，

圖八    顏真卿〈劉中使帖〉    冊    29.4×43.8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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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九    徐浩〈朱巨川告身〉    卷    局部    768年    27×185.8公分

書
於
碧
箋
上
的
︿
劉
中
使

帖
﹀
，
︵
圖
八
︶
是
顏
真
卿
晚

年
僅
存
的
大
字
行
草
書
墨
蹟
。

這
件
書
札
中
沒
有
顏
真
卿
款
，
也

無
受
書
人
上
款
，
元
代
收
藏
家
引

證
︽
宣
和
書
譜
︾
的
記
載
，
確
認

是
歷
經
宋
徽
宗
宣
和
內
府
與
南
宋

高
宗
紹
興
內
府
的
舊
藏
。
現
代
學

者
則
引
︽
舊
唐
書
︾
︿
代
宗
本

紀
﹀
，
及
田
承
嗣
︵
魏
博
節
度

使
︶
本
傳
等
史
料
，
確
證
帖
中
所

述
，
與
大
曆
十
年
︵
七
七
五
︶
降

服
田
承
嗣
的
史
事
符
合
。
與
︿
祭

姪
文
稿
﹀
比
較
，
此
帖
用
筆
更
加

雄
健
豪
邁
，
揮
灑
自
如
的
在
行
書

中
參
入
草
書
，
如
前
後
兩
見
的

﹁
足
慰
﹂
的
﹁
足
﹂
字
，
第
六
行

﹁
盧
子
期
所
圍
﹂
五
字
，
同
一
字

如
第
二
行
與
第
五
行
﹁
州
﹂
字
，

也
有
或
行
或
草
的
變
化
，
第
四
行

﹁
耳
﹂
字
末
筆
長
垂
，
尤
其
顯
露

出
書
寫
時
痛
快
欣
喜
的
情
緒
。

顏
真
卿
早
年
曾
受
張
旭

︵
六
七
五—
七
五
九
︶
指
點
書

法
，
張
旭
與
賀
知
章
、
李
白
等
號

為
﹁
飲
中
八
仙
﹂
，
他
的
草
書
又

與
李
白
詩
歌
、
裴
旻
舞
劍
並
稱
為

當
代
﹁
三
絕
﹂
。
顏
真
卿
為
狂
僧

懷
素
作
︿
懷
素
上
人
草
書
歌
序
﹀

也
特
別
提
到
與
張
旭
的
關
係
，
這

些
狂
放
不
羈
，
崇
尚
個
性
表
現
的

藝
術
家
，
在
文
學
、
舞
蹈
與
書
法

藝
術
上
，
共
同
開
創
的
新
風
氣
，

必
然
影
響
了
顏
真
卿
行
草
書
的
創

作
，
︿
劉
中
使
帖
﹀
雜
入
連
綿
草

勢
，
或
佔
去
一
行
的
長
垂
筆
畫
，

都
反
映
了
這
種
風
尚
。

應
用
文
書
與
書
法

唐
代
以
科
舉
制
度
取
士
，

中
央
的
國
子
監
與
地
方
府
學
都

重
視
書
法
人
才
的
培
養
。
優
秀

的
能
書
者
，
經
由
銓
選
制
度
，
供

職
中
書
省
等
機
構
，
擔
任
朝
廷
詔

令
文
書
等
繕
寫
工
作
，
甚
至
受
到

皇
帝
的
重
用
，
徐
浩
︵
七○

三—

七
八
二
︶
即
為
一
例
。

徐
浩
與
顏
真
卿
齊
名
，
十
五

歲
明
經
及
第
，
在
玄
宗
、
肅
宗
、

代
宗
、
德
宗
四
朝
，
歷
任
中
央
及

地
方
官
，
早
年
仕
途
順
遂
，
尤
其

肅
宗
朝
時
，
召
授
中
書
舍
人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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銜
和
年
月
上
，
整
齊
的
鈐
蓋
﹁
尚

書
吏
部
告
身
之
印
﹂
計
四
十
四

方
，
可
知
告
身
的
授
與
有
一
定
的

制
度
，
本
卷
是
說
明
這
種
制
度
的

珍
貴
史
料
。
至
於
書
法
風
格
，
圓

鈍
豐
腴
，
結
體
端
莊
嚴
謹
，
顯
示

由
歐
陽
詢
以
至
顏
真
卿
的
唐
代
楷

書
的
典
型
。

官
方
公
牘
文
書
外
，
一
般

私
人
書
簡
的
形
式
與
用
語
，
也
有

約
定
俗
成
的
規
範
，
稱
之
為
﹁
書

儀
﹂
。
編
寫
尺
牘
範
本
的
傳
統
由

漢
魏
至
唐
五
代
，
逐
漸
盛
行
。
其

中
一
類
稱
為
﹁
月
儀
﹂
，
分
十
二

個
月
，
每
月
一
則
，
列
舉
當
月
尺

牘
用
語
，
如
問
候
、
思
念
、
祝
福

等
詞
句
，
供
寫
信
時
引
用
。
西
晉

索
靖
︵
二
三
九—

三○

三
︶
及
隋

代
智
永
都
有
︿
月
儀
帖
﹀
傳
世
，

元
明
清
時
期
也
有
數
本
墨
蹟
及

一
件
刻
本
流
傳
。
展
出
的
︿
唐
人

十
二
月
朋
友
相
聞
書
﹀
︵
圖
十
︶

可
能
因
為
殘
損
，
由
卷
改
裝
為
冊

時
，
裁
去
正
月
孟
春
、
二
月
仲

春
、
五
月
仲
夏
三
則
。
末
識
：

﹁
吾
前
後
書
，
惟
此
︵
本
佳
︶

︽
新
唐
書
︾
本
傳
記
載
：
﹁
四
方

詔
令
，
多
出
浩
手
。
遣
辭
瞻
速
，

而
書
法
至
精
，
帝
喜
之
，
又
參
太

上
皇
誥
冊
，
寵
絕
一
時
。
﹂
徐
浩

傳
世
多
碑
刻
紀
銘
之
作
，
宋
代

︽
寶
刻
類
編
︾
收
錄
六
十
餘
件
，

以
現
存
西
安
碑
林
，
書
於
建
中
二

年
︵
七
八
一
︶
的
︿
不
空
和
尚

碑
﹀
最
著
名
。
展
出
的
︿
朱
巨
川

告
身
﹀
卷
︵
圖
九
︶
是
僅
存
的
傳

稱
作
品
。
所
謂
﹁
告
身
﹂
，
是
朝

廷
授
與
臣
僚
官
職
的
任
官
令
，
依

照
官
職
品
位
的
高
低
，
有
不
同
的

格
式
，
本
件
告
身
屬
於
六
品
官
的

﹁
勑
授
﹂
，
頒
給
原
任
睦
州
錄

事
參
軍
的
朱
巨
川
︵
七
二
五—

七
八
三
︶
，
新
任
大
理
評
事
，
並

兼
任
豪
︵
濠
︶
州
鍾
離
縣
︵
安
徽

鳳
陽
︶
令
。
勑
文
以
左
衛
兵
曹
參

軍
莊
若
訥
領
銜
，
同
時
敘
任
數

人
。
唐
代
文
官
銓
選
的
項
目
包
括

體
貌
、
言
詞
、
文
理
、
德
性
、
才

能
等
，
所
以
勑
文
有
﹁
氣
質
端

和
，
藝
理
優
暢
﹂
之
語
。
其
中
列

名
結
銜
的
包
括
了
中
書
省
、
門
下

省
與
尚
書
省
的
官
員
，
而
在
新
職

圖十    唐人    十二月朋友相聞書    冊    31.2×49公分   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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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。
﹂
無
款
印
。
前
後
有
明
代

宮
廷
書
家
解
縉
︵
一
三
六
九—

一
四
一
五
︶
、
清
代
書
家
王
文
治

︵
一
七
三○

—

一
八○

二
︶
及

乾
隆
朝
書
人
趙
秉
沖
︵
一
七
八
二

舉
人
︶
的
題
跋
。
鈐
有
金
章
宗

︵
一
一
九○

—

一
二○

八
在
位
︶

的
藏
印
及
三
方
古
印
。
解
縉
認

為
本
冊
是
唐
人
書
，
有
歐
陽
詢

︵
五
五
七—
六
四
一
︶
筆
意
，
王

文
治
認
為
與
孫
過
庭
有
關
。
此
書

用
筆
沉
穩
，
結
體
與
世
傳
智
永

︵
活
動
於
六
世
紀
後
半
︶
︿
真
草

千
字
文
﹀
相
似
，
小
字
釋
文
亦
精

秀
有
神
韻
，
具
有
唐
代
風
格
。

唐
代
書
法
文
化
普
及
且
興

盛
的
原
因
，
除
了
培
育
士
人
的
公

私
學
校
重
視
書
法
之
外
，
由
於
雕

版
印
刷
術
尚
未
發
明
，
圖
書
經
籍

需
要
人
工
抄
寫
，
也
直
接
促
成
書

法
文
化
的
發
展
。
其
中
詩
賦
文
學

所
需
要
參
考
的
﹁
韻
書
﹂
即
依
賴

傳
抄
流
布
。
始
於
隋
代
的
陸
法
言

︽
切
韻
︾
，
經
過
唐
代
諸
家
箋

注
、
增
修
及
刊
謬
補
缺
，
在
開
元

年
間
達
於
完
備
，
通
稱
為
﹁
唐

韻
﹂
，
以
抄
寫
唐
韻
著
稱
的
傳
奇

女
書
家
吳
彩
鸞
︵
活
動
於
九
世

紀
︶
，
傳
說
﹁
一
夕
書
一
部
，
即

鬻
與
市
﹂
︵
玉
堂
嘉
話
︶
。
至
宋

徽
宗
時
內
府
即
藏
有
十
三
件
，
不

過
至
今
僅
存
本
院
與
北
京
故
宮
所

藏
兩
件
傳
本
。
展
出
的
這
件
吳
彩

鸞
︿
唐
韻
﹀
彙
錄
了
當
時
所
見
的

三
種
箋
注
與
校
正
本
，
並
於
前
幅

抄
錄
了
王
仁
昫
︵
八
世
紀
初
︶
與

長
孫
訥
言
︵
六
七
七
︶
相
關
撰
著

的
序
文
。
根
據
策
展
同
仁
的
研

究
，
並
復
原
最
初
裝
裱
的
形
式
，

發
現
與
北
京
本
同
為
宋
人
所
稱
的

﹁
龍
鱗
裝
﹂
︵
或
旋
風
裝
︶
，
並

進
而
推
斷
應
為
徽
宗
內
府
的
舊

藏
。

這
件
吳
彩
鸞
︿
唐
韻
﹀
雖

然
是
作
為
實
用
性
質
的
文
書
，
也

顯
示
出
精
妙
的
小
楷
書
技
藝
，
通

幅
點
畫
中
規
應
矩
，
毫
不
茍
且
；

結
體
略
扁
方
，
筆
法
方
圓
並
濟
，

加
以
部
份
古
寫
的
字
形
，
在
風
格

上
近
於
世
傳
王
羲
之
書
道
教
經
典

︿
黃
庭
經
﹀
。
南
朝
以
來
，
︿
黃

庭
經
﹀
即
傳
為
王
羲
之
著
名
的
小

楷
書
蹟
，
唐
代
褚
遂
良
︿
右
軍

書
目
﹀
列
為
正
書
五
卷
之
一
，
孫

過
庭
︿
書
譜
﹀
將
︿
黃
庭
經
﹀

與
其
他
五
件
書
蹟
定
為
﹁
真
行
絕

致
者
﹂
，
徐
浩
︿
古
跡
記
﹀
則

記
載
︿
黃
庭
經
﹀
於
天
寶
十
四
年

︵
七
五
五
︶
安
祿
山
亂
後
亡
佚
。

從
北
宋
人
的
記
載
，
傳
世
有
單
刻

帖
或
臨
摹
本
，
可
知
流
傳
很
廣
，

也
可
推
測
具
有
道
教
背
景
的
吳
彩

鸞
在
書
風
上
與
此
經
的
關
係
。

本
次
特
展
中
，
另
有
幾
件

傳
稱
作
品
，
如
王
羲
之
︿
大
道

帖
﹀
、
懷
素
︿
小
草
千
文
﹀
、
褚

遂
良
︿
摹
王
羲
之
長
風
帖
﹀
、

︿
黃
絹
本
蘭
亭
﹀
、
陸
柬
之
︿
陸

機
文
賦
﹀
等
，
作
者
及
時
代
均
有

待
進
一
步
考
辨
，
在
特
展
圖
錄
單

件
作
品
說
明
中
，
策
展
同
仁
均
有

深
入
的
論
述
，
提
供
讀
者
參
考
，

本
文
不
另
贅
述
。

作
者
任
職
於
本
院
書
畫
處


